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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政规〔2023〕2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仙游县城区

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和使用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将《仙游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和使用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仙游县人民政府         
2023年2月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仙游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和使用管理规定

为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工作。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土地闲置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1〕8号)、《福建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福建中心支行关于做好土地闲置费、城镇垃圾处理费有关征收工作的通知》（闽财税〔2021〕8号）、《莆田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莆分类〔2022〕1号）、《莆田市餐厨垃圾管理领导小组关于印发莆田市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工作方案的通知》（莆餐厨组〔2019〕1号）、2019年7月26日通过的《福建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修订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居住在县城规划区内的人员日常生活中产生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活动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不包括建筑垃圾、渣土、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医疗垃圾）。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及管理实行收费制度。
 本规定所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对县城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及生活垃圾分类屋管理进行有偿服务的费用。

 凡县城规划区范围内对垃圾实行统一处理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含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民营企业、市属以上单位和外地驻仙单位）、社会团体、驻仙部队、个体工商户、营运车辆以及个人（含常住人员、暂住人员）等，均须按照本暂行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

 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户和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烈属、五保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凭民政或残联发放的有效证件，可按相关规定给予减收、免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根据莆田市物价局、莆田市建设局《关于仙游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规定的批复》（莆市价〔2006〕43号）精神，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采取按定额标准收缴（收缴标准详见附件）。

第六条  仙游县城市管理局是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行政主管部门，福建仙游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有偿服务机构，负责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及垃圾分类屋管理等工作。

第七条  收费方式及代收单位

（一）在县城供水区内，凡使用自来水表的居民用户和单位用户均委托自来水公司在收缴自来水费时一并代收。

（二）一表多户和自备水源用户，由福建仙游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核定具体户数后按照相应的收缴标准收取。

（三）个别营业店铺、早晚夜市摊点、室外大排档由福建仙游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按规定标准收缴。

（四）市场服务中心管理的国有农贸市场内的各种固定和流动摊点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由福建仙游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县市场服务中心按规定标准代收，并签订协议。其他农贸市场生活垃圾处理费由属地政府按规定标准代收。

（五）营运车辆的生活垃圾处理费委托县交通部门按规定标准代收。

第八条  职责

（一）县城市管理局负责全县垃圾处理费收缴工作的管理、指导、检查、督促工作。福建仙游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提供实行垃圾统一处理区域，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垃圾处理费进行核实及委托代收单位，统计并提供未按要求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单位和个人，负责垃圾处理费收费票据的发放与核销。

（二）各相关代收单位负责按照规定标准做好生活垃圾处理费缴收，做好应收尽收。

（三）县财政局负责对福建仙游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核实上报的各单位（或商业网点、居民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支监督管理。

（四）县教育局负责提供实行垃圾统一处理区域内的所有学校（含私立学校、幼儿园）在校发放工资的人数、学生总数、寄宿学生人数。

（五）县民政局负责提供实行垃圾统一处理区域内的城区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的户数。

（六）县公安局负责提供实行垃圾统一处理区域内县城建成区内各社区（村）的具体户数，并协同查处一表多户和自备水源户数的虚报行为。

（七）县水利局负责督促自来水公司根据自来水表入、销户情况及时提供变动数据报送县城市管理局，并根据县城市管理局提供的城区水表用户的收缴数额，在收缴自来水费时予以足额代收；负责自备水源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收缴工作。

（八）相关单位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每年12月20日前上报各单位数据变动情况，实行滚动收缴管理。

第九条  票据使用与管理

（一）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统一使用按有偿服务方式出具的税务统一发票，由福建仙游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加盖印章为准。

（二）由自来水公司代收的，可凭缴款单到自来水公司营业网站换取税务统一发票。

第十条  资金管理

（一）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全额转入福建仙游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账户，任何人不得截留、坐支和挪用，确保专款专用。

（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各代收单位必须全额上缴，福建仙游城市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返还给代收单位代收额8%的征收手续费。

（三）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取后除返还给代收单位手续费外，其余全额用于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及垃圾分类屋管理。

第十一条  处罚措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故拒缴或拖欠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对不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除追缴所欠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外，并根据国家建设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对单位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对拒不执行者，主管部门通过法律程序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县财政局、城市管理局、审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察等部门每年应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代收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县城规划区范围外各乡镇生活垃圾处费的收缴标准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执行。

 本规定由县城市管理局、财政局、发改局负责解释。

 本规定自2023年2月23日起施行。有效期：10年。《垃圾处理费征收和使用管理规定的通知》（仙政文〔2010〕332号）同时废止。

附件：仙游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标准表

附件

仙游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标准表

	收缴对象
	单位
	收缴标准
	备     注

	常住户数(户)
	户
	10元/户·月
	

	寄宿生(人)
	人
	1元/人·月
	费用由学校支付

	旅店业(床)
	床
	5元/床
	收缴额以70%的开户率计算

	商业网点
	家
	30元/家
	20m2以下的每月30元计征，超过面积按0.5元/m2计征

	饮食业(家)
	家
	30元/家
	按就餐面积(包括厨房的面积)征收，20m2以下的每月30元，超过部分按1元/m2·月计征

	娱乐场所、服务业
	家
	按营业面积收缴
	20m2以下的每月30元，超过部分按1元/m2·月计征

	集贸市场(m2)
	
	1元/m2·月
	按营业面积征收

	摊点(早市、夜市)
	摊
	30元/月
	(包括季节性摊点)每摊30元/月、大排档、冷饮摊点0.5元/桌·日，其它各种固定、流动摊按每天1元/摊位计征。

	废品收购店(m2)
	家
	2元/m2·月
	按营业面积征收

	营运车辆(辆)
	辆
	小车4元/月·辆

中巴8元/月·辆

大客车10元/月·辆
	从事城市客运（含始末站在莆田市区范围内）的车辆。

	说   明
	工业垃圾和特种垃圾不得混入城市生活垃圾中，由各责任单位委托有资质的处理单位进行处理，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收缴。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2月22日印发  


